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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征入伍学生在校表现情况院系（含联合办学单位）
鉴定意见

一、学生信息：
	姓名
	　
	身份证号码
	
	应征地（县区）
	

	班级
	
	联系方式
	



二、对该生在校期间表现及文化程度鉴定意见：
	辅导员意见：




辅导员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
年    月   日

	学院（或联合办学单位）意见：



分管领导（签字）:            学院或主管部门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
年    月   日


应征入伍学生在校表现情况鉴定意见如果需要学校出具意见，请各学院填写此表交校党委学生工作部（学生处）备案。党委学生工作部根据学生所在学院出具的鉴定意见，代表学校作出鉴定意见。如对方不需要学校（签章）出具意见的，由各学院按对方要求意见办理（由学生所在院系签章、出具意见）。
